
表單編號：QP-T01-03-04 
保存年限：1 年 

國立政治大學學生 提早復學 申請書 

姓 

名 
 

性 

別 
 

出 
生 
日 
期 

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學 

號 
 

系 

級 

                系（所）    年 

                組（班）    級 

 □學士班  □碩士班  □博士班 

復 
學 
後 
通 
訊 
處 

通訊地址： 

 

電話：（  ） 

【通訊處未更改者免填】 

原 

申 

請 

項 

目 

□休學 

□保留學籍 

□保留入學資格 

原 

申 

請 

期 

限 

自     學年第    學期起 

至     學年第    學期止 

提 

早 

復 

學 

時 

間 

    學年第  學期 

會 

辦 

單 

位 

蓋 

章 

系 

所 

會

辦 

 

 

 

生 

 

僑 

 

組 

 
 

 

 

 

(僅男生及僑生需辦理)  
(請繳交歸屬證書正本或體位證書正本或退伍令影本) 

【行政大樓三樓】 

國

際

合

作

事

務

處 

（僅國際學生需辦理） 

註

冊

組

承 

辦 

人 

擬 

准予     學年第   學期復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學士班請加會學士班統籌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

冊

組

組

長 

 

注  意 

事  項 

一、請至各單位（雙線以上）蓋章完畢後，送註冊組辦理。 

二、提前復學之申請，請於欲復學之當學期加退選結束前書面提出申請。 

三、本申請經核准後，即完成復學手續。完成復學手續後，應依規定期限辦理註冊。 

  (如有延誤，依延誤註冊規定處理) 

四、原保留入學資格，因保留原因消失欲提早復學（入學）者，限於第一學期申請

（每年八月），第二學期不得申請入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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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單編號：QP-T01-02-05
保存年限：1 年 

國立政治大學教務處註冊組各項證明文件申辦委託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茲委託               先生/小姐代為辦

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此致 

教務處註冊組 

 

 

委  託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
聯 絡 電 話： 

 

受  託  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與委託人關係： 

聯 絡 電 話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委託代辦說明： 

1. 依法律之規定，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，得不由本人自寫，但必須親自簽名。如有用印章代

簽名者，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。(民 3)(依內政部 89.10.11台(89)內戶字第 8973709

號函釋規定：委託書雖不以自寫必要，但仍須親自簽名或蓋章)。 

僑生、港澳生、陸生及國際學生請填寫有效居留證號或護照號碼。 

2. 受託人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正本(國民身分證、駕照、健保卡、有效護照或有效居留證)以

備查驗；學校於必要時，得向委託人進行委託事實查證。 
3. 委託申辦「畢業離校」、「遺失學位(畢業)證書補發」時，除填寫本委託書外，應攜帶委託

人及受託人雙方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辦理。 

4. 若有未經合法授權或資料有冒偽情事致他人或機關受有損害，受託人應自負一切民刑事責

任。 

 


